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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第六工作组（担保权益）在其第二十八届和二十九届会议（分别为 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维也纳和 2016 年 2 月 8 日至 12 日，纽约）上通过了担保

交易示范法草案（“示范法草案”）（A/CN.9/865 和 A/CN.9/871），并在其第二十

九届会议上决定将其提交给贸法会，其所持的谅解是，秘书处将把示范法草案

的文本提交各国发表评述意见（A/CN.9/871，第 91 段）。 

2. 本说明在文字上尽量不作改动，载有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第三份评述意见汇

编（第一份汇编载于 A/CN.9/886 号文件，第二份汇编载于 A/CN.9/887 号文

件）。 
 

二、 关于示范法草案的评述意见 
 
大韩民国 

 
[原件：英文] 

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 
 
第一章. 适用范围和一般规定 
 
3. 第 1(2)条：括号内案文应当予以删除，该事项应当在各相关条文述及。总

体而言，这种做法尤其给不熟悉示范法草案所用法律框架或术语的颁布国提供

了更多的确定性。 

4. 第 2(j)：“违约”一语定义中的括号内案文应当照原样保留。它澄清道，当

事人可在其约定中对违约加以界定。 

5. 第 2(p)条：“破产管理人”一语的定义没有必要，需要予以删除，因为该用

语只出现在第 2(e)条“相竞求偿人”一语的定义中。该用语及其他破产方面的

用语应当留待颁布国破产法处理。 

6. 第 2 条：“动产”一语需要在第 2 条中加以界定，因为该用语是频繁出现在

示范法草案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7. 第 2(z)条：“占有”一语定义中的括号内案文需要照原样保留。如同说明所

指出的，间接占有权也是创设担保权权利的一种方法。此外，为了避免同义反

复，定义中“占有”的用语应当改为诸如“控制”的另外一个用语。而且，“事

实上的”一语应当予以删除，或改用另外一个用语，因为该用语可能同间接占

有的概念有冲突。 
 
第三章. 担保权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8. 第 19 条：应当增设一则新的段落以处理混合在混集物或制成物上的有形资

产担保权自动具有第三方效力的情况。这能反映《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44 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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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此外，该款可以使处理混合资产的一套规则（例如关于创设问题的第 11 条

和关于优先权问题的第 40 条）趋于完备。 

9. 第 22 条，给贸法会的说明：说明所述问题更适宜在《颁布指南》而不是在

第 22 条中述及。 
 
登记处示范规则草案 
 
10. 第 5 条，给贸法会的说明：应当在第 5 条中插入新的一款，以处理说明提

出的问题。该款应强调登记处的公共性质并防范登记处工作人员任意拒不接受

访问。 

11. 第 24(6)条：应当在“第三方”的词句前添加“合理”一语，以澄清其目的

并非是给第三方不合理地依赖错误信息提供保护。第 24(2)和(4)条遵行了类似的

做法，采用了“合理查询人”的说法。此外，给贸法会的说明中建议在第 24(6)
条中补充列入的词句并无必要，现行案文应当照原样保留。《颁布指南》可对第

6 款的含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第五章. 担保权的优先权 
 
12. 第 35(1)条，给贸法会的说明：说明中提出的问题更加适宜在《颁布指南》

而不是在第 35 条中述及。 

13. 第 49(5)条：该项条文需要予以修订以便如同第 44(2)和 47(3)条以更加直接

的方式述及非中介证券持有人的权利。 
 
第七章. 担保权的强制执行 
 
14. 第 78(4)(b)条：该项条文所列截止日期增加了一条未载入其所依据的《担保

交易指南》建议 158 的一条额外规则。这一补充值得欢迎。在短时期内要求相

关人书面同意似乎是阐明获取设保资产以部分清偿有担保债务的要求的一种合

理方式。 

15. 第 79(5)条：括号内案文需要予以删除。该案文未出现在《担保交易指南》

建议 163 中，而是出现在本项条文的方括号内，这就意味着，无法就此达成决

定。此外，括号内案文中的要求可能与一些国家的现行法律理论是相一致的。 
 
第八章. 法律冲突 
 
16. 第 85 条，给贸法会的说明：该项条文需要照原样保留，因为该项条文也适

用于由不动产作保的应收款上的担保权。虽然希望获得这类应收款上担保权的

有担保债权人可能并不了解这类应收款由不动产作保，但这并不严重损害有担

保债权人的权利，因为由抵押品作保的应收款通常所提供的担保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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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 98 条,给贸法会的说明：现行案文应当照原样保留。它所反映的规则一如

说明中的案文，但对读者更加方便。 
 
第九章. 过渡 
 
18. 第 101(2)条：该项条文很成问题，其原因是，该条文未就强制执行程序的

继续提供明确指导，而似乎是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选项。如果颁布国想要从

中选择的话，这些选项应当被列作选项 A 和选项 B。也应当考虑到本条文所依

据的选择继续强制执行的《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29。 

19. 第 104(1)条，给贸法会的说明：该项条文需要予以删除。因为它似乎与第

103(3)条不相一致，并且预先登记的提法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惑。 

 

 


